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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設置暨採購規格指引 

113年4月 

一、 為健全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之設置地點及採購規格，特訂定本指引，

以維護校園安全。 

二、 監視器設置方案： 

(一) 校園一樓無死角：各校門出入口(含側門)及延伸至校園內一樓各公共空間、校安熱點均應納

入監視範圍。 

(二) 人員出入要留意：校舍各樓層辦公室、樓梯、廁所、頂樓、幼兒園、電梯等各處重要出入口

人員出入情形。 

(三) 走廊轉角皆涵蓋：校舍內各樓層通行走廊及轉角處師生走動狀況。 

(四) 財物保管須安心：學校重要財物、設備之人員取用情形。 

(五) 活動場所不遺漏：室內外師生活動場所，如兒童遊戲場、體育館、操場等人員活動狀況。 

(六) 行車動線應監控：校園內汽、機車行經及通行處人車進出動態狀況。 

三、 監視設備基本規格： 

(一) 監視器主機 

1. 單一主機以設置16路 DVR為原則，具支援2＊8TB硬碟以上且影音保存至少14日 (最佳3個

月)。 

2. 支援1080p 以上之顯示畫面，具全時、排程及動態錄影等選項，提供即時顯示、錄影、回

放等多工操作。 

3. 提供全頻道分割子畫面顯示，具畫面切換功能，以利查看不同鏡頭之畫面。 

(二) 監視鏡頭 

1. 以數位型攝影機200萬畫素以上為原則，視監視區域可提高畫素需求。 

2. 防塵防水等級至少為 IP66；應具備紅外線夜視及自動日夜切換功能。 

3. 以雙絞線搭配 BNC接頭連接為原則，可依現場採定焦、變焦或全景型攝影機。 

四、 注意事項： 

(一) 設置監視器時，應注意監視涵蓋範圍，必要時應多角度重疊；近距離或重要處所之監視畫面

應清晰可辨視人員特徵或車牌號碼。 

(二) 請配合行政院公布之「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及「行政院國家資通

安全會報第36次委員會議（擴大會議）紀錄」辦理。同時不得允許大陸地區廠商及陸籍人士

參與，並不得採購及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含軟、硬體及服務）。 

(三) 有關影像調閱保管、設備維護管理等措施，請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暨教保服務機

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辦理。 

五、 本指引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